
 
 

 

股東提名候選董事的程序 

 

根據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公司組織章程細則(「章程細則」)第96條，除

非符合下述條件，否則任何人士（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將予退任的本公司董事(「董事」)

除外）皆不得在任何成員大會上獲委任或重新委任為董事： 

 

(a) 該人士為董事會所推薦；或 

 

(b) 不早於會議通告派發後的日期及不遲於會議預訂舉行日期之前七(7)天，由有權在

會議上表決而合共持有不少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百分之十(10%)的最少兩(2)

名成員(不得為動議所提出的人士)簽署信函並送至本公司當時的註冊辦事處，表明

其有意動議委任或重新委任該名人士，而該名人士須已簽署通知表示其願意獲委

任或獲重新委任。 

 

 

香港，2014 年 6 月 5 日 

 

（本文件中英文版如有歧義，概以英文版為準。） 

 


